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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93          股票简称：航发动力      公告编号：2021-71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报告书摘要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收购系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所致，根据《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1、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为中

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航发动力）分别于2021年9

月8日披露了《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1-53）、2021年11月3日披露了《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70）。国务院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将所持航发动力176,059,299股股票

（约占航发动力总股本的6.60%）无偿划转给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航发）持有（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或本次无偿划转）。 

一、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划出方航空工业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122206054825 

住    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9号楼 

法定代表人 谭瑞松 

注册资本 6,400,000万元人民币 

                                                 
1 截至本公告日，前次收购涉及的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航公司）持有的航发动

力596,635,147股股票（占航发动力总股本的22.38%）尚未完成股票过户登记手续。本公告按照前次收购

完成股票过户登记后的股权结构作为本次收购前航发动力的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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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

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

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金

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

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

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汽车和摩托车及发

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

设备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

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船

舶的技术开发、销售；工程装备技术开发；新能源产品的技术

开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8-11-06 

营业期限 2017-12-26至长期 

登记机关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划入方中国航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MA005UCQ5P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5号 

法定代表人 曹建国 

注册资本 5,0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军民用飞行器动力装置、第二动力装置、燃气轮机、直升机传

动系统的设计、研制、生产、维修、销售和售后服务；航空发

动机技术衍生产品的设计、研制、开发、生产、维修、销售、

售后服务；飞机、发动机、直升机及其他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

领域先进材料的研制、开发；材料热加工工艺、性能表征与评

价、理化测试技术研究；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经营国家授权、委托的其他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05-31 

营业期限 2016-05-31至长期 

登记机关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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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中国航发直接持有航发动力1,220,558,027股股票

（约占航发动力总股本的 45.79%） 2，航空工业集团直接持有航发动力

47,940,118股股票（约占航发动力总股本的1.80%）。航发动力的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发。本次收购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收购报告书摘要及权益变动

报告书，请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和《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所涉及的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无偿划转所涉及后续程序 

本次无偿划转尚需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过户程序。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前，航发动力的股权关系图如下： 

 

注：2016年中国航发成立后，根据中国航发组建方案，对黎阳公司具有实际管理权。

截至目前，中国航发尚未对黎阳公司建立股权关系。中国航发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受让

西航公司持有的航发动力596,635,147股股票尚未完成股票过户登记。下表相同。 

2.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完后，航发动力的股权关系图如下： 

                                                 
2 截至本公告日，前次收购涉及的西航公司持有的航发动力596,635,147股股票（占航发动力总股本的
22.38%）尚未完成股票过户登记手续。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航发直接持有航发动力股票的股票数量、持

股比例均为前次收购和本次收购均完成股票过户登记手续后的数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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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无偿划转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2.《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6日 


